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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’ 例

一，《木兰县志》由概述，大事记，专志，人物，附录五部分组成。分志贯穿古

今，综述县情，按类列志，立有建置、自然地理，农业、工业、城乡建设，交通邮电，

商业，财政金融、党派群团、政事，人事民政劳动、工商物价，军事、公安司法、教育

科技、文化，卫生体育，社会，人物等篇，计80章，305节。概述，大事记，附录不列

入篇的序列。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，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，分散在大事记和各专志

之中，不另立篇章。 ·

二，本志的具体叙述为编年体、记事本末体，不作评述。

三、本志纵贯古今，详今略古，上限一般在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木兰建制开

始，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，下限截止1985年。

四，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

议》为准绳，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内的政治，经济，文化等历史和现状。

五，各专志之首，视其需要，大部设置了无题前言，以提示梗概。

六，本志以文字为主，辅以照片和图，表。 ·

七、本志各项数据，均由县统计局提供，统计部门提供不了的，采用了各单位的数

据j其中工农业产值，职工人数，人均收入等数据，不包括省、市在县内的直属企业。

八、本志本着“生不立传黟的原则编写人物志。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，正面．人物为

主，辅以少量反面人物。立表人物除本县籍的以外，也包括少数在木兰有较大贡献的客

籍人士。
。

九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，．市、县档案部门，有的来源于县直各部、委，办，

局。对部分口碑资料，是经鉴定查证后使用的。

十、文中的历史纪年，民国前为汉字，夹注公历纪年，民国后为公历纪年。本志称

伪满时期为东北沦陷时期，．公历纪年为主。本志称解放后为1946年1月25日以后，建国

后为1949年l明1日以后。时间，百分比、分数均采用阿拉伯数字。
十一，本志地理名称、历代政府和官职人员的职称，均系当时历史称谓。为便于读

者阅读和使用，少数地名夹注了现名。 ．

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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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木兰县开发较晚，编史修志的时间也不长。民国21年(1932年)修志前辈张春先

生编纂有(<木兰小志》5卷16篇。这部志书，记述本地自然地理，建置沿革、风土人

情、传统习俗，土特物产诸方面，为今天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。这是张先生对木兰人民

做出的贡献。但是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，这部旧志书，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还存在着许

多不足。 搿九·一八玎事变以后，日伪统治者，编有“木兰县事情黟、“东兴县事情移。
这两个稿本，不仅篇目不全，而且由于日伪政权为其侵略，掠夺服务，因而不可能实

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现状。1959年，县人委曾组织人员编写过，“木兰县志"，但由于某种

原因，也未能成稿。纵观木兰历史，尚无一部完整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志书，这是历史留

给我们的遗憾l

80年代后，木兰县同全国各地的形势一样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党的“改革、开

．放，搞活一方针指引下，商品经济非常活跃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。值此新形势下，一方

面为我们编史修志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，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：就是要

继承我国盛世修志的传统，尽快编纂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新志书。为此，县委、县

政府决定，从1982年开始，定领导，集人才，拨专款，着手进行《木兰县志》的编纂工

作。致力于修志的同志们，从我县的实际情况出发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实事求是

地进行了总体设计。遵照新志书的体例要求，广收博采资料，逐件查证核实，七易纲

目，三修稿本，经上下通力协作，尽8年努力，终于1989年9月完成了编纂《木兰县

．志》这项巨大文化建设工程。

在初稿完成之后，又广邀各方人士，反复推敲商讨，参与修订，尤其是省，地志办

和出版社的学者、专家^不嫌文字疏陋，句读谬误，亲自动笔为其删改，使志稿质量有

了很大的提高。《(木兰县志》的竣稿，不仅是我县修志工作的丰硕成果，也为我县精神
’

文明之苑增添了一朵芳香之花。

新编<(木兰县志》，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志书。它纵贯古今，辐射八方，详今略

古，侧重当代，长于求索，反映改革。这部新志书，除文字外，还配有彩色图片和表

格。它较充分地展示了本地经济，社会，文教，科技等活动情况。真实地记述了：禾兰人

民在党的领导下，改天换地；征服自然，发展生产，摆脱贫困的开拓精神，生动地再现

了百年来木兰一地的乡土风貌。

木兰各族人民，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。有着同封建，军阀、日伪殖民统治，

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光荣历史，有着为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贾

献。对此，新志书以多种形式为他们歌功颂德，录名立传，以缅怀英雄人民的不朽功

勋，教育，激励子孙后代了解历史，珍惜现在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《木兰县志》的出版，是利今世惠后人，值得庆幸的一件好事。可以用来作为领导决

策的基础资料，也可以用做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’．还可以在制定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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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经济开发计划时从中得到启迪。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干部、群众和各界人士广泛地使

用它，成为您的良师益友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在((木兰县志》的编纂过程中，由于历史资料残缺，时间仓促，加之我们水平有

限，谬漏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吴海军

1989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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